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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9月 15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南路60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大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

人，代表股份总数67,686,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761%。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总数50,290,84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9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总数 17,
396,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5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5人，代
表股份总数47,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其中：参加现场投
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表1人，代表股份总数6,59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4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总数 41,2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董事

李明芳先生因公务请假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已履行请假手续。
（3）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7,645,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91%；反对 41,2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6,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840%；反对41,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16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静娴、罗瑶。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19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3-064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3-044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补选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9月 15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
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会议同意选举王志学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审计
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意选举黄洁蔚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王志学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办
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记手续。

王志学先生、黄洁蔚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附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王志学，男，1982年 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2005年 7

月参加工作。曾任国务院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国企绩效评价中心干部，中国国新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务。现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管事业部总经理，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大连国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国
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黄洁蔚，女，1979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曾任华谊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华谊集团（泰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上海华谊控股集团
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上海华谊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华谊工业
气体有限公司监事长，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3-041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17层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

194,727,718

44.39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
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王东兴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副董事长顾慧女士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登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4,542,812

比例（%）

99.9050

反对

票数

184,906

比例（%）

0.095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改选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议案名称

王志学

黄洁蔚

得票数

194,530,714

194,616,8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8988

99.9430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01

2.02

议案名称

《关于注销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改选董事的议
案》：王志学

《关于改选董事的议
案》：黄洁蔚

同意

票数

4,836,755

4,824,657

4,910,758

比例（%）

96.3178

96.0769

97.7915

反对

票数

184,906

0

0

比例（%）

3.6822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2项议案，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柳卓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3-042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23年9月15日
召开了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库存股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决定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三年持有期
限即将届满且尚未使用的1,812,233股公司股份予以注销，详见公司于2023年8
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拟注销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事宜将减少注册资本，公

司声明如下：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北侧二层
2.申报时间：2023年9月16日起45天内（9:00-11:30，13:00-17:30；双休日及

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刘爽、马征
4.电话/传真：010-68313202
5.电子邮箱：bod@crhc-culture.com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36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3-043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文化”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9月1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7号中国文化大厦
17层大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王志学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国新文化关于选举

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国新文化关于选举

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股东大会的主持人：喻自文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

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9月15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7）会议地点：湖南省石门县经济开发区天供山居委会夹山路9号湖南湘佳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52,200,65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51.23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52,178,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51.21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22,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2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4,582,4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49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56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475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2,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2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林先生、詹丽玲女士现场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1、审议《关于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52,179,45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9.9594％；反对2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9％；弃权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56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5374％；反对2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30％；
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 同 意 52,179,450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9.9594％；反对2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56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5374％；反对2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26％；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林先生、詹丽玲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特此公告。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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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9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6,666万元，参与竞拍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增城区分局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编号：
18003200A22081号，宗地面积 66,086.89平方米），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
代理人办理相关手续及签署相关合同、法律文件。具体事宜详见公司于2023年
8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拟参与竞拍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47）。

二、竞拍土地使用权进展情况
2023年8月28日，公司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中，以人民币5,160万元(大写:伍
仟壹佰陆拾万元)竞得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广汕公路北侧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地块编号：18003200A22081号，宗地面积 66,086.89平方米），并于 2023
年8月28日签署了《成交确认书》（广州公资交（土地）字【2023】第149号）。

近日公司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编号:440183-2023-000039），主要内容如下：

出让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受让人：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 18003200A22081号，宗地总面积 66,086.89平

方米(其中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66,086.89平方米）。本合同项下的出让宗地坐落
于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广汕公路北侧。

2.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
3.出让人同意在 2023年 10月 11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人同

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应达到净地的土地条件。
4.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工业用地50年，自签订本

合同之日起算。
5.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伍仟壹

佰陆拾万元（小写5,160万元）。

6.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定金为人民币大写壹仟零叁拾贰万元（小写 1,032万
元），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7.受让人同意在 2023年 10月 11月前，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价款。

8.受让人应在按本合同约定付清本宗地全部出让价款后，持本合同和出让
价款缴纳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9.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
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延期付款超过 60日，经出让人催交
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10.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合同约
定的方式解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1.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业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双方签
订之日起生效。

三、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竞拍的土地地块具有明显的区位及产业链配套优势，拟用于建设

民用高端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对生产经营场地的
需求，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要求。

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也不会对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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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被

出具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
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4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9.8.1条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
解决进展情况。”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
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因公司2021年度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5172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9.8.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2年 5月 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经审计，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对公

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亚会专审字[2023]第 01110044号），同时，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亚会审字
（2023）第01110859号），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如下：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所述，2021年12月8日，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
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山湖大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济宁市微山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返还自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期间以资金周
转、经营为由陆续从微山湖大运借得的款项 85,000,022.00元，该案件微山湖大
运2022年9月22日撤诉。万林物流及其子公司江苏万林木材产业园有限公司
于2022年3月18日将微山湖大运及陈玉芳、朱思利起述至泰州中级人民法院，
要求返还垫付货款 30,994.30万元（暂定）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1000万（暂定）。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万林物流及其子公司江苏万林木材产业园有限公司
账面应收微山湖大运及关联方321,037,905.01元，已计坏账准备207,110,638.21
元。截至审计报告日，该案件尚在审理中，虽然我们核查了上述账面应收款项
形成的相关合同、收付款单据、提货单、案件情况说明等相关资料，但是对应收
账款的可回收金额、款项性质和商业实质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公司起诉微山湖大运的合同纠纷案已分别于 2023年 6月 13日和 2023年 6
月25日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五次及第六次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判决，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

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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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9号文核准，宁波金田铜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3月 22日公开发行了 150万
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5亿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1年3月22日至2027年3月21日，债券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3%、第二年 0.5%、第三年 0.8%、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2.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47号）文同意，公司 15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4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
田转债”，债券代码“113046”。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

的“金田转债”自2021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至2027年3月
21日，“金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0.95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且因实施股权激励股本发生变化，“金
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95元/股调整为10.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
年6月23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由于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75元/股
调整为10.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
于2022年6月9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7）。

由于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0.64元/股
调整为10.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14日开始生效。详见公司
于2023年6月8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8）。

截至目前，“金田转债”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0.55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及
修正程序具体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当本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有15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
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
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
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本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
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
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自2023年9月4日至2023年9月15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金田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10.55元/股的 80%，即 8.44元/股的情形，预计将
触发“金田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若公司股票在未来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内有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将可能触发“金田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于触发“金田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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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田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下沙银海街760号 杭州公司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23年9月8日（星期五）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宁宁女士。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2名，代表股份419,676,37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022％。
1、现场会议情况
投票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1名，代表股份 384,523,74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95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1名，代表股份35,152,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71%。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1名，代表股份 35,

152,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7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了股东大会通知

列明的全部议案。公司已回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就影响中小
股东利益的议案，对中小股东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384,523,746股。
表决结果：同意35,123,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5％；

反对2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5,123,6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99.9175％；反对 29,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晗律师、潘雨晨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九阳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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